协  议  书
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乙方：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
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甲方订购报告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付款方式及服务
本协议生效后，甲方即时将费用通过银行汇入乙方指定的任一收费帐户，乙方收到后向甲方出具北京市税务局服务业正式发票；
指定收费帐户
	户名：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
帐号：0200 0660 0902 6401 004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西客站支行营业部
	户名：北京城市港咨询有限公司
帐号：0200 0537 0920 0056 504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首体支行


乙方收到汇款5个工作日左右按报告提纲的内容，向甲方提供电子版和纸介版完整内容的报告，其他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约定；
甲方收到完整内容的报告，如发现报告内容出现质量或其他问题，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改进；甲方须在收到电子版报告（包括修改后的电子版报告）之后10个工作日内以文字形式向乙方提供修改建议，乙方指派专人按甲方的修改建议进行修改并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修改成果；甲方在超过提供修改建议的规定时间（即10个工作日）后提出的任何修改建议，乙方有权利拒绝。
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甲方对本协议约定款项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乙方书面允许，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
方提供；
本报告仅限甲方内部使用，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复制、转载、翻录、节选，更不得向第三方销售；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给乙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（定制报告除外）；
甲方购买的报告电子版或纸介版其版权归乙方所有。
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行约定；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；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；
附件、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附件：报告提纲
	甲    方：（盖章）________________

代 表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月   日
	乙    方：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  

代 表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 

年   月   日


订       单

	单 位 基 本 情 况

	名    称
	
	法人代表
	

	详细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负 责 人
	
	电话/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 真
	

	定   制   详   情

	名 称 及

份    数
	

	
	

	类    型
	□ 印刷版         □ 电子版        □光盘

	付 款 金 额 及 方 式

	付款金额
	

	□ 银行汇款 □市内转帐

	帐户名：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
帐  号：0200 0660 0902 6401 004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西客站支行营业部
	户名：北京城市港咨询有限公司
帐号：0200 0537 0920 0056 504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首体支行

	备注
	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填好此表并加盖公章后回传；付款后请将银行回单或邮局汇单回传

       传真： 010-88864879
